机械工程学院关于第19期SRTP（含2016国创、2016省创）

中期检查安排的通知
 

根据学校安排，机械学院各专业学科将在11月24日-27日期间统一安排科研训练项目的中期检查答辩，检查各科研训练项目的进展情况。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1、项目中期检查表、项目记录本递交要求：
11月23日前由项目负责人将《中期检查表》和《浙江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记录本》交教1-325学院本科教学办公室，同时上传至“本科生创新网”（SRTP、省创）或进入《本科生科研训练管理系统》填写（国创）。请各项目组做好中期检查答辩准备。
2、中期检查答辩要求：
（1）、由项目学生负责人组织项目组合作人共同完成中期检查表，并向指导教师 汇   报项目进展情况和预期成果等，指导教师在中期检查表上签署指导教师意见（从研究内容和进展、阶段性成果、存在问题、过程管理和建议等加以评价）。每个项目递交1份中期检查表，同时递交平时项目工作记录本1本。

（2）、项目组成员参加答辩，向导师或评委汇报各自所做的工作。请各位指导教师负责对学生的项目课题进行中期检查。每个项目答辩时间控制在5-8分钟（含汇报、演示、提问、回答问题），项目完成人学生用自做的多媒体课件对课题的完成过程、特色与创新点、课题成果、参加课题的体会等方面进行介绍，有成果的课题组应展示成果实物图片，软件开发的使用效果等。

（3）、检查结果分通过和暂缓通过、中止三个层次

（4）、根据学院“宽进严出”的原则：中期检查淘汰率不低于20%，期末检查淘汰率不低于5%。

3、公开结题答辩分组、时间、地点：另行通知。
4、中期答辩材料上报要求：各专业学科组织完成中期检查答辩后，答辩小组意见及成绩由各专业学科答辩小组负责人填写，统一在12月1日前把中期检查答辩材料交到学院本科教学办公室。

    其余详见学校各科研项目的有关通知。
附件：机械学院科研训练项目信息汇总表（国创+省创+srtp=67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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